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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概述
[bookmark: （二）产品清单及技术要求]为切实保障各单位公务出行,根据《四川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年版)》和区委办、区政府办《关于印发<遂宁市安居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遂安委办〔2016〕75号)精神,现就做好公务用车租赁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租赁社会车辆应当严格按照车改方案（遂安委办[201675号）规定进行租赁车辆。不得违反公务出行保障办法和财经管理相关规定。实行“一事一批”，以完成单次工作任务为租用时限，不得长期固定租用。严禁租赁超标车（轿车排气量1.8升以上或价格18万元以上；越野车排气量3.0升以上或价格40万元以上；旅行车排气量3.0升以上或价格40万元以上；各类进口汽车）。
二、项目服务内容
1、服务模式及内容：
（1）本项目为“人车共派”模式，即供应商须为采购人同时提供车辆和驾驶员；
（2）本项目服务期内，车辆的维修及保养均由供应商负责，所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按照规定对服务车辆进行周期性技术维护，包括日常维护、一级维护、二级维护。自行实施部分技术维护项目的，应由持有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进行操作和检验。
（3）供应商须为本项目配备专职安全质检员、维修保养团队、调度人员。
（4）供应商不得收取服务车辆接送费用，并与采购人共同制定车辆包车、租赁流程。
（5）供应商应及时处理采购人提出的各项建议或投诉，并落实整改。
（6）供应商接到用车需求后，应在 30 分钟内响应。
（7）服务车辆在约定时间提前至少 10 分钟到位。供应商应保证为本项目配备的联系人、联系电话、预订电话真实有效，供应商的名称、地址等发生变化时，要及时书面通知采购人，如果未能及时书面通知采购人，给采购人工作造成的影响及损失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驾驶员应严格按照采购人行车计划提供服务，服从采购人做出的行车计划安排。未经采购人同意，驾驶员不得搭乘他人。当驾驶员因生病等原因不能为采购人提供服务时，供应商应及时更换驾驶员。执行长途用车时，应按公安部、交通部的有关规定执行。
2、计价、计时规则：
1、A级车（各型普通轿车）：220元/半天，360元/天，市内含过路费(此价格行程公里数和行程时间市内包干)。
2、B级车（含轿车和各型越野车）：240元/半天，380元/天，市内含过路费(此价格行程公里数和行程时间市内包干)。
3、商务车：7座550元/天,(300公里内，市内含过路费)
4、商务车：9座700元/天(300公里内，市内含过路费)。
5、13-19座：1200元/天(300公里内，市内含过路费)。
6、20-30座：1400元/天（300公里内，市内含过路费）。
7、30座以上：1600元/天(300公里内，市内含过路费)。
8、遂宁城区与安居城区区间单次用车80元，安居区城区内用车单次100元包含2小时，若超过2小时按半天计算。
上述1、2点，4小时内计为半天，超过4小时计为一天；以上述3、4、5、6、7点为标准，其单天标准的租车时间为8小时内,超过其标准的用车，超出部份里程按每公里1元计算，时间按每小时20元计算(不满1小时按1小时计算)；以上述1、2点市外用车半天标准为150公里内，一天标准为200公里内，超过其标准的用车，超出部份按每公里1元计算）；上述1、2、3、4、5、6、7、8点均含驾驶员劳务费、燃油费、过路费和开票税费；租车如出遂宁市的，驾驶员食宿费、车辆过路费由安居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上述1、2、3、4、5、6、7、8点计时方法：起始时间以第一个人上车为起始时间，结束时间以最后一个下车人为结束时间；上述3、4、5、6、7点计里程方法：起始里程以第一个人上车为起始里程，结束里程以最后一个下车人为结束里程。以上自有车辆提供自有证明，租赁车辆提供租赁证明，且每辆车提供车辆行驶证复印件和对应每台车辆驾驶员的驾驶证。
3、车辆要求：
（1）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备提供的车辆类型及数量须包括：A级车（各型普通轿车）5辆、B级车（含轿车和各型越野车）3辆、商务车7座1辆、商务车9座1辆、13-19座客车1辆、20-30座客车1辆、30座以上大型客车1辆；
（2）供应商为采购人提供的车辆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符合国家车辆安全行驶技术标准并按期审验合格，是拥有交通运管部门核准发放的道路运输经营资格和交通部门认定的经营范围的客车，具备汽车租赁及包车客运业务资格。供应商应为车辆依法投全各类保险，并承担全部保险费用；承租的车辆发生保险事故时，由供应商负责索赔事宜，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bookmark: br1_35_0]（3）车辆综合性能、技术等级必须达到最新的行业标准和规范，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管理文件和制度。
（4）车辆应年检合格、证照齐全、车况良好、无车身广告，各项设施设备及使用功能正常，近五年未发生过重大交通安全事故，投入本项目使用的所有车辆车龄均应在 5 年以内。
（5）车辆应购买有完备的车辆保险，包括交强险、商业险，其中商业险至少包括以下险种：车损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座位险、第三者责任险、盗抢险、基本险不计免赔特约条款等，保险费用由供应商承担；若供应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向保险公司投保或因驾驶员如酒驾等违法行为致使发生保险事故后无法向保险公司要求赔付，则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和赔偿；若超出保险公司赔付金额，则超出部分赔偿金额由供应商承担。
（6）车辆数量充足，确保能够满足采购人合理用车需求，能够满足采购人不定时使用车辆类型、车辆数量等要求。
（7）车辆在行车前需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保养、检测、维修，确保采购人正常使用。如发生影响车辆使用的状况时，供应商需及时进行车辆救援，并根据采购人要求为采购人更换可正常使用的车辆，保障采购人用车的安全及使用。
（8）确保车容整洁、车况良好，车载空调运行正常。
（9）车辆配备相应的专用工具包和必要的维修工具、有效的车用灭火器、安全锤、故障车警示标志牌等设施设备，配备备用轮胎。
4、驾驶员要求
1.驾驶员年龄在男60岁以内，女55岁以内，且身体健康（不得有传染性疾病）、能适应工作条件的要求，品行端正，具有与所驾驶车辆相匹配的驾照，驾驶员年龄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经验丰富，有 5 年以上驾驶经历且无重大及以上道路交通责任事故记录，服务过程中选择最优和最快的路线接送客户，并保证采购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2.符合国家营运有关规定，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3.严禁“超载、超速、超疲劳”驾车和酒后、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驾车。未曾受过刑事处罚或因交通违法行为在一个记分周期驾照被扣满12 分或以上。
4.不开情绪车、不开冒险车、不开急躁车、不接受打手持电话、不抽烟、不吃东西、不与他人闲谈。
5.应严格按照采购人行车计划提供服务，服从采购人做出的行车计划安排。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搭乘他人。当驾驶员因生病等原因不能为采购人提供服务时，供应商应及时更换驾驶员。
6.做好车辆例行保养和清洁工作，认真填写车辆行驶记录，如实反映行车途中的安全问题，检查车内的安全设施、设备，及时保修车辆故障。
7.安全行驶意识强、操作规范、技术过硬，未发生过重大交通安全事故。
8.有良好职业道德和服务态度、礼貌待人。
9.供应商签订合同前须提供驾驶员毒检证明及精神病史证明。（提供承诺函）
三、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1年（根据财库[2014]37号文件内容，采购需求具有相对固定性、延续性且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服务项目，在年度预算能保障的前提下，采购人可以签订不超过三年履行期限的政府采购合同。）采购人视工作需要可进行延期。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按月支付，完成一个月用车任务后根据实际用车情况结合本项目计价规则据实结算，本月付上月租车费用。
4、验收标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5、安全要求：
本项目自供应商成交之日起至项目验收合格日止，供应商自行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安全，一切安全责任与采购人无关。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6、关于纯电、油电车辆的要求：车辆要求一次性行航里程至少达到200公里，成交人充电费用自付。
7、供应商须提供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取得从事汽车租赁或客车租赁的许可证明。
8、供应商成交后，在履行合同期间，须每个月月底按时向采购人提供当月的GPS系统行车路线图；若采购人随机抽查GPS系统行车路线图，供应商应该按采购人要求提供。（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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